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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第二屆第二十次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5月 11日（星期二）下午 14：00 

地  點：本會永華辦公室第一會議室 

出  席：林  本、林裕豐、黃建鈞、顏夷伯、朱益民、楊燕和、鄭承

佳、陳尚志、汪裕成、周帶喜、莊欽淇、蔡佳峯、林澤森、

謝侑達、趙元鴻等 15位 

列  席：詹法規顧問益寧、高法規顧問溓鴻、曾法規顧問永信、提案

人歐文雄建築師、廖冠傑建築師、黃翔龍建築師事務所代表

盧冠傑、原東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代表林上立 

請  假：王東奎、葉士玄、吳常務理事崇彥、徐法規顧問敏斯、林法

規顧問三進、施松汶、侯坤池 

主  席：林法規主委本                   記錄：林裕豐(林本代)                                                     

一、主席報告： 

    (一)本會 110年 3月 31日召開會員大會，會中請全國公會法規張

矩墉主委演講建築技術規則第 17章綠建築專章之法令及規範
修正說明。 

    (二)工務局 110年 4月 20日召開建照執照及雜項執照無紙化申請

流程討論會議由謝侑達委員及本人列席參加。 

    (三)都發局邀請本會派員列席 110年 4月 19 日召開「永康創意設

計園區樹木原地保留容積獎勵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後續考核

管理制度」研商會議，本會推派林峰生建築師列席。 

    (四)變更本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劃第 2次通盤檢討

案，自 110年 5 月 6日零時發佈實施生效。 

    (五)工務局 110年 2月 26日召開 110年度第 1次復核會議，記錄
於 110年 4月 8 日已發函轉知本會，本會已轉知全體會員並

Po於本會網站供會員下載參考：其中有關內政部指定都市計

劃外特殊用途及一定規模是否應設置防空避難室（提案三）
決議由建管二股擬文函請營建署釋示。又臨時提案一討論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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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30日召開 109年度第 8 次複核會議提案八決議；內

容改為個案決議，並請工務局使管科再函請營建署解釋。 

二、討論提案： 

    提案ㄧ：有關和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南市新化區新太段 986、
987地號等 2筆建築基地，申請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之建造執照案，擬申請展延改正之復審期限，詳如說明，
提請討論。(提案人：曾永信建築師) 

    說 明： 

        一、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
定復審案件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第 4 點第 2 項
規定辦理。詳附件 p1-p27 

        二、本案於 109 年 6 月 20 日辦理建造執照掛號(文號：南市
工管二字第 1090008779號)，並於 109年 9月 11 日南市
工管二字第 1091120502 號函申請展延建照審查期限在
案。本案涉及開放空間、都市設計審議、結構外審、容
積移轉等審查程序，均於建造執照掛號日起 90日內，已
向任一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且大多相關審
查皆已完成，尚待核定中。 

        三、本案因基地狹小地下室設置機械停車設備，然停車空間
依法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計算範圍尚待釋疑，    
依 104年 10月 6 日召開「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104年第 4次會議提案十三決
議內容檢討(參考臺北市建管處地下室各層容積樓地板
面積之計算方式)後仍有疑義，並提 110 年 4 月 27 日召
開 110年第 2次復核會議提案八決議：「本案請公會提送
修訂法令草案，後續由本局召開會議研商修訂法令及報
營建署核定後實施。」 

        四、因上述釋疑時程，屬於非可歸責於起造人之事由，恐無
法於建照審查第一次通知改正日起 6個月(110年 6月 24
日)內，依照通知改正事項改正完竣送請復審，爰請臺南
市政府工務局同意復審期限展延 12個月至 111年 6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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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新化區新太段 986、987 地號建造執照申辦流程表 

日期 文號 內容 

109.06.20 
南市工管二字第 1090008779

號 
建造執照掛號 

108.10.23 
(108)南建信文(和通新太段

986)字第 001號 
容積移轉申請掛號 

109.04.30 府都管字第 1090501093號 

容積移轉申請第一階段完成

(貴府同意送出基地接受捐贈

並作為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數

量之試算) 

109.09.11 
南市工管二字第 1091120502

號 
申請建照展延審查期限 

109.12.17 府都設字第 1091527579號 都市設計審議開會通知單 

109.12.24  都市設計審議會議 

109.12.30 府都設字第 1091601369號 
都市設計審議會議紀錄(決

議：修正通過) 

110.02.22 
南市工管一字第 1100225733

號 
建造執照預審開會通知 

110.02.26  建造執照預審會議 

110.03.15 
南市工管一字第 1100310524

號 

建造執照預審會議紀錄(決

議：修正通過) 

104.11.25 
南市工管二字第 1041179479

號 

104年 10月 6日召開「臺南市

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

項目抽查復核小組」104年第

四次會議提案十三決議內容 

110.04.27  
提 110年 4月 27日召開 110

年第 2次復核會議討論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建照申請過程中，仍有部分相關法令尚待釐清，依
本原則第 4 點第 2 項規定，屬其他特殊情形，且非可歸
責於起造人，爰建請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准予展延改正複
審之期限 12 個月至 111年 6月 24日。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二：浩瀚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位於臺南東區平實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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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地號等 2筆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提案人：臺中
市廖冠傑建築師) 

    說  明： 

        一、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 36條規定複審
案件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第 3點第 1款規定：「屬
都市設計審議、開放空間預審、容積移轉審查、交通影
響評估審議等類案件者，起造人得申請展期六個月期限
改正，並以一次為限」。同點第 4 款規定：「起造人未於
前點規定期限內送請復審，本局得將該申請案件予以駁
回。但有其他特殊情形，且非可歸責於起造人者，得檢
其相關事證提請本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
復核小組審議。」 

        二、本案設計人(廖冠傑建築師事務所)於 108年 12月 20日
辦理建造執照掛號(詳附件 p28-p44)，本案涉及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都市設計審議、開放空間預審、容積移轉審
查、交通影響評估審議等審查程序，目前都市設計審議、
開放空間預審、容積移轉審查、交通影響評估審議、結
構外審皆已完成審議並可辦理核定，且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本公司雖積極辦理且排定審查時間，卻因故仍無法順
利審議。 

         三、本案已於 110年 01月 29日申請都市設計審議核定展期，
都市設計委員同意本案核定期限延至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辦理完成，但恐審議時程無法確定致影響複審時程，故
提出申請展延至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後 6個月申請建
照復審，懇請准予展延。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因辦理都市更新審查作業延誤，確屬非可歸責於起
造人之事由，爰依本原則第 4點規定第 2項規定，建請
工務局准予展延第一次通知改正復審期限共 12個月至
111 年 6 月 24日。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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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有關本事務所設計於臺南市安平區新南段 80-4地號「龍
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店舖、住宅、集合住宅新建工程案」
乙案，已領有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 103南工造字第
02328號建造執照在案，其附建地下防空避難室是否應設
置兩處避難防火門疑義？(詳附件 p45-p54)(提案人：原
東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39條
規定：「（坡道）建築物內規定應設置之樓梯可以坡道代
替之，除其淨寬應依本編第三十三條之規定外，並應依
左列規定：一、坡道之坡度，不得超過一比八。…略」
及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規定：「面積達
二四○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二處階梯式（包括汽車坡
道）進出口，其中一處應通達戶外。」，合先敘明。 

        二、依內政部營建署函 93.12.23 營署建管字第 0932921207
號函所示：「有關防空避難設備其中一處出入口以汽車坡
道代替時，其防火捲門是否應留設防火門乙節，…就平
時之使用而言，因該防火捲門非供防火避難使用，尚無
附設防火門必要…。」。 

        三、本案地下一層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共設置兩處通
往避難層之進出口，一處為 1/8坡度之車道、另一處為
安全梯，兩處分別各設置符合 1 小時火時效之防火捲門
及防火門，是否符合「應設置兩處避難防火門」之規定？
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採通案決議： 

        一、本案地下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已設置兩處進入口，
且已分別於安全梯設置防火門及汽車坡道設置防火捲
門，依內政部營建署 93.12.23營署建管字第 0932921207
號函規定，其防火捲門免再依本編第 76 條第 4款第 3目
規定增設防火門。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四：仲和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南市善化區善西段 7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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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等 3筆之建造執照申請案，擬提請展延第一次通知改
正之復審期限，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黃翔龍
建築師) 

    說  明： 

        一、本案建築基地坐落於臺南市善化區善西段 7、99 及 100
地號等 3 筆，位屬都市計畫之住宅區，擬申請地上 14層、
地下 3層之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二、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            
定復審案件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第 3 點第 2項
規定：「……起造人自建造執照掛號日起九十日內已向任
一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者，得依下列原則辦
理：…」；第 2項第 1款規定：「屬都市設計審議、開放
空間預審、容積移轉審查、交通影響評估審議等類案件
者，起造人得申請展期六個月期限改正，並以一次為
限。」，         

        三、本案於 109年 12 月 28日辦理建造執照掛號(文號:南市
工管二字第 1100091734號)，因申請容積移轉流程延宕，
雖於 110年 03 月 31日向相關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但仍
無法於建造執照掛號日起 90日內(110.03.28)辦理完成。 

        四、本案除了容積移轉之外，尚有開放空間審查、都市設計
審議等審查程序，過程冗長恐無法於建照審查後第一次
通知改正日(110.01.19)起 6個月內(110.07.19)改正完
畢送請復審，茲檢具本案相關事證(建照申辦流程)，建
請准予再展延 6 個月至 111年 01 月 19日。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因辦理容積移轉、都市設計審議及開放空間審查作
業延誤，確屬非可歸責於起造人之事由，爰依本原則第 4
點規定第 2 項規定，建請工務局准予展延第一次通知改
正復審期限共 6個月至 111年 1月 19日。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五：有關本市申請建造執照基地內既有違章建築，是否應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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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申請拆除或補合法？工務局建管科擬實施較嚴格規
定，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林 本 主委) 

    說  明： 
一、 現行本局核准建造執照，准許基地內既有違章建築，納

入建蔽率、容積率檢討，納入檢討後符合規定者，不要
求違章建築補辦執照或拆除。 

二、 申請建造執照基地內既有違章建築納入建蔽率、容積率
檢討，經查有下列復核小組或會議記錄： 
(一) 法令復核會議 103年 3月 24日第 3次提案五決議：

工廠、學校、公有建築，領有使用執照基地內之違

章建築。詳附件 P58-P62 

(二) 104 年 12 月 17 日抽查委託建築師公會協審契約書

會議紀錄，擴大到基地內違章建築獨立且未與本次

申請建築物連接之違章建築物。 

(三) 法令復核會議 107年第 9次臨時提案二決議：學校、

公有建築物或公辦長照政策所需增設無障礙電梯

(增建或雜項電梯)，基地內全數違章建築物。 

三、 按照前開各類決議，因違章建築不宜以違章查報程序後
繼續使用，建築物使用人應有建築物合法使用觀念，後
續辦理方式，提請討論。 

四、 建管科建議開放條件如下： 
(一) 學校、公有建築物、寺廟、教堂，基地內不與本次

申請建造建築物相連之既存違章建築，納入整體檢

討建蔽率及容積率符合現行法令者，違章建築得免

補照或拆除。 

(二) 前開復核小組決議或其他決議，即日起廢止。 

        五、本提案為建築管理科二股於 110.4.27召開 110年度第 2
次復核會議提案暫未決議，擬於下次會議再討論，本會
對本提案之看法為何？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於會中討論已取得共識，供本會推派之復核委員於
會中陳述表達本會意見，本提案不再提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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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針對本市建築管理行政等相關作業，建請會員研提具體
意見，俾供本會彙整後向工務局提出建議，以提升整體
建管行政效率，本會如何彙整？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
案人:林 本 主委) 

    說  明： 

        一、本市工務局於 106年 11月 29日公告(107.1.1 施行)建造
(雜項)執照審查實施建築師簽證設計圖說 A、B 圖袋制度
以來，工務局建管科雖於 109年 4月 16日召開「109年
4月份 A、B圖袋執行方式調整研商會議」(會議記錄詳附
件)。本會會員迭有反應仍有諸多建管科建築執照核發之
執行方式問題，故建請會員對於目前之建管行政作為(尤
其是 A、B圖袋執行方式)，研提具體建議或意見，俾供
本會彙整。 

        二、本會前於 110.4.8以 110南市建師民字第 25號函請本會
會員針對上揭建議或意見於 110.4.29前以 mail或傳真
或面交或郵寄給本會民治辦公室翁嘉慧小姐收，現共本
會 2位會員提出建議意見(詳本提案附件 p63-p70)，本會
如何彙整？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參照工務局建管科 109 年 4 月 16日召開「109 年 4月份
A、B 圖袋執行方式調整研商會議」紀錄及會員反映意見
彙整如下：  

            (一)、建議建管科取消因更正內容或建照協審之缺失而
須擔任義工之制度。 

            (二)、上述缺失次數計算應有累計時效，建議以半年為
準，不要以每月都累計，徒增建管業務之工作量。 

            (三)、建議缺失次數之計算，以案件計算，而不要以執
照數量計算，例如併案分照申請案件，如有多戶
(多照)之多數缺失更正，仍以一件計算)。 

            (四)、非可歸責於設計人之更正案件，不可登錄入設計
人之缺失次數(如使用執照之更正缺失)。 

            (五)、建議擔任志工可抵義工之時數(前功抵後過、後功
亦可抵前過)，已抵義工之志工時數不再計入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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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志工時數累計。 

            (六)、建議 B圖袋開啟作照前，仍得由設計人抽換設計
圖說，設計人(或起造人)應於書圖文件自主檢查
表上註明：「本案有文件整備需求，作照前請先連
絡」，並留下聯絡人姓名及電話，併於接獲通知後
2 天內來進行圖說更換，逾時不候。 

            (七)、建議建(雜)照核准後，能縮短 B 圖袋拆封後之審
查時效，提升核准效率。(只為求記點而戒慎恐
懼、謹小慎微地查核圖說張數及編號或填載自主
表內容是否有錯誤？本末倒置、浪費時間) 

            (八)、建議併案分照申請案件，於核准作副本時，得免
重覆多作副本設計圖說，以避免浪費紙張，達到
無紙化之環保目標。 

            (九)、建議廢除 A、B圖袋制度，改由建管人員全權審核，
本會同時成立相關執照審查權益委員會，協助會
員及承辦快速審照。 

        二、上述第(九)款建議事項，特邀請所提建議之會員於下次
法規委員會溝通協商。 

        三、本案提本會理事會審議，免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七：有關原申請核准之中庭式併案多戶分照住宅，今其中一
宗建築基地擬申請拆除重建，其面前之私設通路(計入法
定空地)部分於本次申請時，是否得計入法定空地？詳如
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周帶喜建築師） 

    說  明： 

        一、有關原申請中庭式多戶分照住宅，當時申請建築許可係
以每宗建築基地提供 3公尺寬作為共同私設通路使用，
今 A5戶擬申請拆除重建，可否單獨申請建築許可？ 

        二、又原申請連接建築線之私設通路係作為法定空地使用，
於本次單獨申請建築許可時，是否可以計入法定空地？
詳本提案附件 p71 

    決  議：本案採通案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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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原已申請核准之多戶合照案件，每
宗建築基地均提供部分基地範圍作為共同出入使用之私
設通路(計入法定空地)者，其建蔽率或容積率亦單獨檢
討並符合規定者，於拆除重建申請建築許可時，得單獨
申請，其原提供部分基地供私設通路使用範圍得計入本
次申請建築許可之法定空地。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八：擬調整本委員會 110年度年中預算(詳如附件)，提請討

論。(提案人：林 本主委) 

     說  明：本年度擬增購法令工具書(除 110年度已贈送建築技術
規則外，擬再購置李滄涵編製之「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
令彙編」及內政部營建署編製之「建築管理法令彙編」
贈予委員、顧問及常務理事共 29 套。本委員會目前有
兩次未召開會議，擬微幅調整 110年度本委員會預算，
但總預算金額不變。詳如附件 P72。 

     決  議：通過調整後之 110年度預算，並提下次理事會議審議。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九：有關劉美秋於臺南市左鎮區菜寮段 386-5地號等乙筆建
築基地申請辦公室新建工程之建造執照，擬申請展延建照
之復審期限，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歐文雄建
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
定復審案件處理原則」規定辦理。詳附件 p73-p80 

         二、本案於 109年 11 月 10日辦理建造執照掛號(文號：南
市工管二字第 1090015743 號)，本案涉及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是否符合特定目的事業使用審查程序，會地政、觀
光、農業局、農業局觀光輔導科、水利局水土保持科、
汙水養護科往來時間曠日費時，依據水利局水土保持工
程科於 11 年 4 月 6日回覆需申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三、110年 5月 5 日提案「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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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協助審查」，因申請簡易水保時程，非申請人可掌
控，恐無法於建照審查第一次通知改正日起 6個月(110
年 5月 11日)內，依照通知改正事項改正完竣送請復
審，爰請同意復審期限展延 12個月至 111年 5月 11日。       

臺南市左鎮區菜寮段 386-5 地號建造執照－申辦流程 

日期 文號 內容 

109.11.10 
南市工管二字第

1091362204號 
建造執照掛號 

109.11.11 建築管理科二股 

有關劉美秋申請左鎮區菜寮段

386-5等地號建照案，本案位

於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申請展售

中心，是否符合特定目的事業

使用，是否符合貴管相關規

定，或有相關注意事項，請貴

局本於權責審查上開事項，擲

回後俾憑辦理。 

109.11.11 地政局 

經查本案「左鎮鄉農會農特產

品集散中心」係由台南縣政府

89年 3月 17日 89府工管字第

42838號函核准開發，並准予

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申

請項目是否符合上述計畫內

容，請逕依上開規定，本於權

責卓處。 

109.11.19 觀光局 

本案係為貴局核定之計畫，建

請由核准單位審視是否符合原

核定計畫為宜。 

建請洽原興辦事業計畫核准單

位之本府應對業務單位確認是

否符合原計畫。 

109.12.09 建築管理科二股 

有關劉美秋申請左鎮區菜寮段

386-5等地號建照案，本案開

發計畫為「左鎮鄉農會農特產

品集散中心」，其開發計畫

P3-4及圖 18頁與建造執造圖

說有異，是否符合貴管相關規

定，或有相關注意事項，請貴

局本於權責審查上開事項，擲

回後俾憑辦理。 

109.12.11 農業局 

依地政局意見第四點本案由貴

局核准之計畫，本案申請項目

是否符合上述計畫內容，請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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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本權卓處。 

110.02.20 建築管理科二股 

有關劉美秋申請左鎮區菜寮段

386-5等地號建照案，本案開

發計畫為「左鎮鄉農會農特產

品集散中心」，其申請人為左鎮

鄉農會但本次申請人為劉美

秋，其開發計畫與建照執造圖

說有異，是否符合貴管相關規

定，或有相關注意事項，請貴

局本於權責審查上開事項，擲

回後俾憑辦理。 

110.02.24 
農業局(農業輔導

科) 

一、查左鎮區菜寮段 386-5等

地號對應原左鎮鄉農會原興辦

計畫書建築物核准為辦公室用

途面積 300平方公尺，先予說

明 

二、該案目前申請用途，面積

尚符興辦事業計畫內容 

110.0319 建築管理科二股 

有關劉美秋申請左鎮區菜寮段

386-5等地號建照案，本案位

於水庫集水區及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範圍內，其汙水排放

是否符合貴管相關規定，另本

案位於山坡地，其相關水土保

持計畫依照水土保持法規定，

請貴局協助轉送水利局確認是

否符合水保相關規定，是否符

合水利相關規定，或有相關注

意事項，請貴局本於權責審查

上開事項擲回後俾憑辦理。 

110.04.01 
農業局(農業輔導

科) 

本案基地係為原左鎮鄉農會所

核定的興辦計畫書之基地範圍

內，該計畫即有檢討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之法令，經審視尚符

合規定。 

110.04.06 

 

水利局(水土保持

工程科) 

 

 

一、查申請地點屬於山坡地範               

圍內請依水土保持法相關                 

規定辦理。 

二、倘涉及開挖整地之情事請                 

申請水土保持計畫書或簡                 

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110.04.07 汙水養護科 
旨案區域目前屬公共污水下水

道管線未到達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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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因申請建照許可過程，經建管科會簽水利局(水土保
持科)後才確認要辦理水土保持計畫之審查，且無法於建
造執照掛號日起 90日內向水利局提出申請，確屬非可歸
責於起造人之事由，爰依本原則第 4點規定第 2項規定，
建請工務局准予展延第一次通知改正復審期限共 12個月
至 111年 5月 11日。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自雙向通行之基地內通路轉進單向出口之基地內通路，
其汽車迴車道設置疑義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
朱益民建築師) 

    說  明：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條之 1規定：「私設

通路為單向出口，且長度超過三十五公尺者，應設置迴

車道；…」。自雙向通行之基地內通路轉進單向出口之基

地內通路，是否需設置迴車道？若需設置，其 35公尺計

量方式應為 ab長度或為 ab＋bc長度？提請研議。 

        二、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詢其他縣市意見詳附件 p81-p92：臺

北市、新北市、高雄市以附圖 b點為單向出入口起算點，

桃園市以 c點為起算點，台中市依建築師選擇檢討。 

    決  議：請提案人補充個案詳細設計圖說後，於下次法規委員會
再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三、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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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冠傑建築師事務所  函 
                                           地址：台中市西區公正路 141號 7F-2 

                                           聯絡人：戴文智 

                                           電話：04-23027262 #302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04月 16日 

發文字號：廖冠傑字第 1100416001號函 

附件：有 

主旨：「浩瀚開發建設 東區平實段45、45-1地號等2筆土地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申請建造執照案，擬申請展延事宜，懇請覆核委員同意展延，詳如說明。 

(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依台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複審案件處理原則： 

    三、「...(一)屬都市設計審議、開放空間預審、容積移轉審查、交通影響評估 

審議等類案件者，起造人得申請展期六個月期限改正，並以一次為限」。 

四、起造人未於前點規定期限內送請復審，本局得將該申請案件予以駁回。但有

其他特殊情形，且非可歸責於起造人者，得檢其相關事證提請本府建造執照及雜

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審議。 

二、本案設計人(廖冠傑建築師事務所)於108年12月20日辦理建造執照掛號(詳附件 

一)，本案涉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都市設計審議、開放空間預審、容積移轉審 

查、交通影響評估審議等審查程序，目前都市設計審議、開放空間預審、容積移 

轉審查、交通影響評估審議、結構外審(詳附件二~六)皆已完成審議並可辦理核 

定，唯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本公司雖積極辦理且排定審查時間，卻因故仍無法順利 

審議(詳附件七~八)。 

三、本案已於110年01月29日申請都市設計審議核定展期，都市設計委員同意本案核 

    定期限延至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完成(附件九)，唯恐審議時程無法確定致影響 

    複審時程，故提出申請展延至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後半年內申請建照復審， 

   懇請 鈞府 准予辦理。 

 

 

正本：臺南市政府 

副本：浩瀚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廖冠傑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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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第 11 次 會 議 紀 錄 

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府都設字第109090402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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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2) 同意本案喬木樹距免受「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

則」之「總則篇」第12點規定限制。 

(3) 本案需取得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核定。 

2.請依審查意見修正或回應，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辦

理核定。

審議第三案：「浩瀚開發 東區平實段45、45-1地號等2筆 店舖集合住
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東區） 

決  議：1.除下列意見外，本案修正後通過。 

(1) 同意本案採用「容積移轉」移入基準容積之39.

6%為上限，實際可移轉面積不得超過容積移轉許

可函之許可面積。 

(2) 本案因申請基準容積39.6%容積移轉所提出之公

益性回饋計畫，請申請單位與主管機關確認回饋

內容，並完成相關之行政程序，檢附與主管機關

簽訂之相關行政協商紀錄(協議書)或認養契約

等文件於核定報告書內。 

(3) 本案須需取得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核定。 

(4) 本案需取得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查核定。 

2.請依審查意見修正或回應，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辦

理核定。

審議第四案：「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區市政段293、294、295
、311、312等5筆地號店舖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
計審議案（永康區） 

決  議：1.除下列意見外，本案修正後通過。 

(1) 同意本案採用「容積移轉」移入基準容積之40%

為上限，實際可移轉面積不得超過容積移轉許

可函之許可面積。 

(2) 本案因申請基準容積40%容積移轉所提出之公益

性回饋計畫，請申請單位與主管機關確認回饋內

容，並完成相關之行政程序，檢附與主管機關簽

訂之相關行政協商紀錄(協議書)或認養契約等

文件於核定報告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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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第 1 次 會 議 紀 錄 

中華民國110年2月20日府都設字第1100241114號函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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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1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10年2月4日(星期四)下午2時0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10樓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室 

三、主持人：莊召集人德樑 

四、紀錄彙整：林益賢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單) 

六、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七、審議案件： 

報告第一案：「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已審議通過尚未辦理核定

案件」報告案 

決  定：1.「浩瀚開發 東區平實段45、45-1地號等2筆 店鋪集

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委員會同意延長

核定期限至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完成。 

2.餘洽悉備查。

審議第一案：「國立成功大學成功校區 大新園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

議案（東區）（需與文化局及相關單位聯席審查） 

決  議：1.除下列意見外，本案修正後通過。 

(1) 本案需取得交通影響評估差異分析審查核定。 

2.請依審查意見修正或回應，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辦 

理核定。 

審議第二案：「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沿線突出物設計(第一階段)

」都市設計審議案（北區、東區及仁德區） 

決  議：本案請小組召集人、李委員彥頤、黃委員宜清及王委員

建雄等先組專案小組研議後，再提至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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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市建管發照行政作業建議意見單 

 

 

A、執行問題： 

 

1. A、B圖袋執行後、本立意良好要快又好，但執行結果反而適得其反，

快不了多少。B圖袋封袋造成建築師處於高度風險之中，市府發執照有

權無責，建築師反而有責無權且是無限責任，一生碰一次就有可能破

產，難怪建築師排行榜直直落。 

 

2. 有法規疑義建築執照核准前，找不到承辦人員可討論，反而准後再抽查

補前面程序不足，曠日廢時。 

 

3. 長久以後建管人員法規可能只懂 A袋內容，不熟悉建築技術規則之結果

是大家所不樂見，且把建築師簽證當無限上綱，可能發照後造成人民極

大損失，可能已違背憲法的基本精神，子法與母法衝突時應以母法為

準。 

 

 

B、 建議意見： 

 

1. 完全廢除 A、B圖袋制度，改由原來建管人員全權審核，順應此次無紙

化審核制度之推行，有智慧的建築師們不應在民粹下成為犧牲者。 

 

2. 公會應同時成立建築相關執照審查權益委員會，比照、法規、法益委員

會。處理及監督相關執照掛件狀況、進度及碰到的問題，溝通建管並適

時協助會員及承辦快速審照，且完整發照。 

 

3. 抽查制度是為因應建管上級督導，件數應配合減少，且不應欺負建築師

送懲戒處分，造成建築師極大壓力。 

 

 

 

 

 

 

會員姓名：_洪肇陽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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